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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獎勵獎項作業區 

 子系統介面簡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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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操作步驟                 說明 

○1 獎勵獎項作業區  
點擊獎勵獎項作業區進入子系統 

○2 子系統作業區 獎勵獎項申請、審核、造冊、查詢 

 申請資格 

(1)志願服務榮譽卡 

1、志工服務年資滿三年，且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者。 

2、志願服務榮譽卡使用期限三年，期限屆滿後得檢具相關文件重新

申請；其服務年資及服務時數不得重複計算。 

3、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時應具有志工身分。 

(2)衛生福利獎勵獎項 
每年辦理志工之獎勵等次及基準如下：  

1、服務時數滿一千五百小時者，頒授志願服務銅質徽章及得獎證

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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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服務時數滿二千小時者，頒授志願服務銀質徽章及得獎證書。  

3、服務時數滿二千五百小時者，頒授志願服務金質徽章及得獎證

書。 

 

(3)志願服務獎勵獎項 

本辦法獎勵之志工為從事志願服務工作，服務時數三千小時以上，持

有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者。 

1、服務時數三千小時以上，頒授志願服務績優銅牌獎及得獎證書。  

2、服務時數五千小時以上，頒授志願服務績優銀牌獎及得獎證書。  

3、服務時數八千小時以上，頒授志願服務績優金牌獎及得獎證書。 

 

 榮譽卡填表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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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操作步驟                 說明 

○1 榮譽卡申請作業 進入榮譽卡申請子畫面 

○2 新增 進入新增資料畫面 

 

 
      操作步驟                 說明 

○3 申請資料填寫 
輸入榮譽卡申請日期、申請年資日期

迄、志工單位名稱 

○4 志工單位名稱  
下拉志工單位名稱可選取單筆或多筆志

工單位 

○5 備註片語 
點選備註片語，可以新增常用的備註文

字，並貼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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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操作步驟                 說明 

○6 志工名單 
下拉選單中可一次選擇多筆志工，也可

利用姓或關鍵字進行篩選 

○7 新增 新增完成申請志工名單 

○8 符合資格者 符合資格者系統會預先自動做勾選 

○9 日期 可針對各別志工重新選擇有效計算區間 

備註：點選明細可查看每筆有效服務時數，榮譽卡將由系統自動

取號。 



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| 使用者操作手冊 

第57頁 

 實際服務時數 

 
      操作步驟                 說明 

○1 同榮譽卡申請功能 
下拉選單中可一次選擇多筆志工，也可

利用姓或關鍵字進行篩選 

○2 填寫實際服務時數 

實際服務時數預設值同服務時數，實際

服務時數可再依實際需求作調整，但須

在上傳附件佐證。 

○3 儲存 
填寫完畢後，點選實際服務時數送出後

即可送審。 

備註：列印服務績效證明書時，時數由[實際服務時數]之欄位值

帶出 

 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審核(目的事業主管機關) 

 


